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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易 字 第 558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國 信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自 由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 年 度 偵 字 第  05

        4089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︰  0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7

        林 國 信 犯 強 制 罪 ， 免 刑 。  08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09

        一 、 林 國 信 係 清 惠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） 設 於  10

            新 竹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○ 號 成 功 廠 之 廠 長 兼 員 工 ， 因 清 惠 光  11

            電 公 司 自 民 國 108 年 1 月 起 即 積 欠 員 工 薪 資 ， 經 員 工 屢 向 清  12

            惠 光 電 公 司 反 應 未 果 ， 林 國 信 等 員 工 遂 組 成 員 工 自 救 會 ， 由  13

            林 國 信 擔 任 自 救 會 會 長 ， 於 108 年 3 月 14日 北 上 勞 動 處 陳 情  14

            ， 嗣 同 日 16時 40分 許 ， 該 自 救 會 員 工 甫 自 外 地 陳 情 結 束 返 回  15

           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時 ， 適 見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蔡 世 福  16

           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-0000 號 自 用 小 客 車 欲 自 廠 區 內 離 去 ， 在 場  17

            員 工 發 現 後 即 群 起 上 前 攔 阻 ， 要 求 蔡 世 福 下 車 說 明 積 欠 薪 資  18

            問 題 ， 因 蔡 世 福 拒 不 下 車 說 明 ， 且 欲 駕 車 離 去 ， 林 國 信 竟 基  19

            於 強 制 之 犯 意 ， 開 啟 該 車 車 門 強 行 拔 取 該 車 鑰 匙 ， 以 此 強 暴  20

            方 式 妨 害 蔡 世 福 駕 車 離 去 之 權 利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蔡 世 福 訴 由 新 竹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新 湖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新 竹 地  22

           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3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4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25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6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又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 27

            雖 不 符 合 前 4 條 （ 即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 28

            4 ） 之 規 定 ， 但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 29

           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 30

            為 證 據 ；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 31

            第 159 條 第 1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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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。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第 1  01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159 條 之 5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案 檢 察 官 及 被 告 林 國 信  02

            於 本 院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對 卷 內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 03

            述 ，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時 均 表 示 無 意 見 而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 04

            本 院 108 年 度 易 字 第 558 號 卷 《 下 稱 本 院 卷 》 第 35頁 、 第 20  05

            6 至 209 頁 ） ， 且 迄 至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未 再 聲 明 異 議 ， 經  06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酌 該 等 證 據 之 形 成 情 況 ， 核 無 違 法 取 證 或 其 他 瑕 疵 ，  07

            認 以 之 作 為 本 案 認 定 事 實 之 依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08

            159 條 之 5 規 定 ，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至 其 餘 非 供 述 證 據 部 分 ， 本 院 查 無 有 何 違 反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 10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復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中 踐 行 證 據 調 查 程 序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 11

            第 158條 之 4之 反 面 解 釋 ， 認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2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 13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其 有 事 實 欄 一 所 示 時 地 打 開 告 訴 人 蔡 世 福 車  14

            門 並 拔 取 車 鑰 匙 之 客 觀 行 為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強 制 之 犯 意 ，  15

            辯 稱 略 以 ： 因 為 當 時 現 場 一 團 亂 ， 員 工 包 圍 告 訴 人 車 輛 希 望  16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下 車 至 餐 廳 開 會 ， 但 告 訴 人 一 直 不 願 意 下 車 針 對 薪 資  17

            及 廠 內 外 勞 如 何 安 置 問 題 跟 在 場 員 工 討 論 ， 並 試 圖 駕 車 離 去  18

            ， 我 為 了 避 免 告 訴 人 車 輛 繼 續 行 進 衝 撞 前 方 員 工 ， 所 以 才 打  19

            開 車 門 拿 鑰 匙 ， 之 後 我 有 請 同 事 李 建 昇 委 託 議 員 羅 美 文 報 警  20

            ， 等 警 方 到 場 後 ， 我 就 依 警 方 指 示 交 鑰 匙 歸 還 告 訴 人 ， 我 並  21

            沒 有 強 制 告 訴 人 之 犯 意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22

        （ 一 ） 被 告 係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廠 長 兼 員 工 ， 因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 23

              積 欠 員 工 薪 資 而 與 該 公 司 其 餘 員 工 成 立 自 救 會 ， 並 擔 任 自  24

              救 會 會 長 ， 108年 3月 14日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自 救 會 成 員 北 上 陳  25

              情 ， 其 後 於 同 日 16時 40分 許 返 回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時 ，  26

              適 告 訴 人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 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欲 自 廠 區 內  27

              離 去 ， 在 場 員 工 發 現 後 即 群 起 上 前 攔 阻 ， 要 求 告 訴 人 說 明  28

              積 欠 薪 資 何 時 返 還 事 宜 ， 因 告 訴 人 拒 不 下 車 並 欲 駕 車 離 去  29

              ， 被 告 遂 開 啟 告 訴 人 所 駕 駛 之 汽 車 車 門 並 強 行 拔 取 該 車 鑰  30

              匙 等 節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偵 查 、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及 審 理 時 均 坦 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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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不 諱 （ 見 新 竹 地 檢 署 108 年 度 偵 字 第 4089號 偵 查 卷 《 下 稱  01

              偵 卷 》 第 21頁 、 本 院 卷 第 34至 35頁 、 第 211 至 215 頁 ） ，  02

              核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偵 查 、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述 （ 見 偵 卷 第 20  03

              頁 反 面 、 本 院 卷 第 123 至 128 頁 、 第 139 至 140 頁 ） 、 證  04

              人 胡 德 雄 於 偵 查 、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述 （ 見 偵 卷 第 55頁 、 本 院  05

              卷 第 198 至 204 頁 ） 、 證 人 羅 美 文 於 偵 查 時 證 述 （ 見 偵 卷  06

              第 56頁 ） 、 證 人 李 建 昇 、 徐 永 威 、 戴 勝 麒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 07

              述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45 至 163 頁 ） 情 節 大 致 相 符 ， 且 有 告 訴  08

              人 提 出 之 網 路 擷 取 畫 面 照 片 、 臉 書 網 頁 資 料 、 新 竹 縣 政 府  09

              警 察 局 新 湖 分 局 湖 鏡 派 出 所 受 理 各 類 案 件 紀 錄 表 、 受 理 刑  10

              事 案 件 報 案 三 連 單 、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網 路 資 料 、 勞 資 調 解 申  11

              請 資 料 、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記 錄 相 關 資 料 、 本 院 109 年 度 重 勞  12

              訴 字 第 7 號 民 事 判 決 （ 見 偵 卷 第 13至 14頁 、 第 25至 30頁 、  13

              第 35至 51頁 、 本 院 卷 第 87至 113 頁 ） 等 件 在 卷 可 稽 ， 此 部  14

              分 事 實 首 堪 認 定 。  15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告 拔 取 車 鑰 匙 之 行 為 已 達 妨 害 告 訴 人 自 由 離 去 之 權 利 程  16

              度 ：  17

          � 、 依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偵 查 時 證 稱 ： 108 年 3 月 14日 16時 40分  18

              我 駕 駛 之 車 號 00-0000 號 自 小 客 車 從 新 竹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 19

              ○ ○ ○ ○ 號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大 門 口 要 往 公 司 湖 中 場 公 布 當 日 交 易  20

              所 重 大 訊 息 ， 在 未 出 廠 區 大 門 口 處 遇 到 剛 從 台 北 陳 情 回 公  21

              司 之 被 告 及 自 救 會 成 員 ， 他 們 擋 在 我 車 輛 前 ， 我 車 子 呈 現  22

              靜 止 狀 態 但 未 熄 火 ， 被 告 開 我 副 駕 駛 座 車 門 將 我 車 輛 熄 火  23

              搶 奪 我 鑰 匙 ， 自 救 會 一 直 叫 囂 我 下 車 ， 但 我 不 下 車 ， 一 直  24

              到 警 方 到 場 要 求 被 告 交 回 鑰 匙 ， 我 才 能 駕 車 離 開 等 語 （ 見  25

              偵 卷 第 20頁 ） ，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亦 證 稱 ： 案 發 當 天 我 回 清 惠  26

             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拿 東 西 ， 於 離 開 時 在 場 區 大 門 口 巧 遇 剛 自  27

              台 北 陳 情 返 回 工 廠 之 被 告 及 其 他 自 救 會 成 員 ， 因 有 人 認 出  28

              我 的 車 ， 所 以 大 家 就 圍 過 來 一 直 叫 我 下 車 ， 當 時 我 的 引 擎  29

              是 發 動 的 ， 但 已 轉 P檔 ， 被 告 就 打 開 我 副 駕 駛 座 之 車 門 ，  30

              身 體 探 進 來 直 接 關 閉 我 引 擎 並 把 鑰 匙 拿 走 ， 當 下 我 覺 得 下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  車 會 有 更 大 糾 紛 所 以 我 沒 有 下 車 ， 後 來 我 在 車 內 等 約 20至  01

              30分 鐘 或 30至 40分 鐘 警 察 到 場 後 ， 被 告 才 還 我 鑰 匙 等 語 （  02

  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124 至 125 頁 、 第 140 至 141 頁 ） ； 及 證 人 即  03

              在 場 員 工 戴 勝 麒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案 發 當 時 所 有 員 工 包  04

              圍 告 訴 人 座 車 時 有 明 確 表 示 要 告 訴 人 說 明 積 欠 薪 資 的 事 情  05

              ， 但 告 訴 人 就 是 坐 在 車 上 打 他 的 電 話 、 置 之 不 理 等 語 （ 見  06

  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163 頁 ） ， 足 見 告 訴 人 於 案 發 當 下 並 無 意 願 與 被  07

              告 及 在 場 其 餘 員 工 洽 談 而 欲 駕 車 離 去 ， 卻 因 被 告 取 走 其 汽  08

              車 鑰 匙 以 致 無 法 行 使 依 其 意 願 自 由 離 開 現 場 之 權 利 至 明 。  09

          � 、 再 依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稱 ： 案 發 當 天 我 們 要 求 告 訴 人 說  10

              明 什 麼 時 候 付 薪 水 、 什 麼 時 候 工 廠 要 開 工 ， 但 告 訴 人 堅 持  11

              要 離 去 ， 引 擎 又 一 直 發 動 著 ， 我 當 時 不 想 要 發 生 衝 撞 動 作  12

              ， 且 希 望 告 訴 人 能 下 車 跟 我 們 解 釋 公 司 何 時 會 付 薪 水 、 何  13

              時 可 以 復 工 跟 開 工 ， 才 將 告 訴 人 鑰 匙 取 走 ， 之 後 我 們 也 有  14

              報 警 ， 等 約 30分 鐘 後 湖 鏡 派 出 所 副 所 長 到 場 後 ， 因 副 所 長  15

              要 求 一 事 歸 一 事 ， 我 立 刻 就 將 鑰 匙 歸 還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 16

              143 至 144 頁 、 第 214 至 215 頁 ） 可 知 ， 被 告 確 有 拔 取 告  17

              訴 人 汽 車 鑰 匙 以 阻 止 告 訴 人 自 由 離 去 ， 時 間 達 30分 鐘 ， 而  18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主 觀 上 亦 明 知 告 訴 人 急 欲 離 去 現 場 ， 且 若 告 訴 人 有 辦  19

              法 離 開 、 不 去 傷 害 到 別 人 時 ， 告 訴 人 有 權 利 離 開 等 情 （ 見  20

  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214 至 215 頁 ） ， 足 徵 被 告 主 觀 上 明 知 告 訴 人 有  21

              權 且 欲 離 去 現 場 ， 卻 仍 以 強 行 取 走 告 訴 人 汽 車 鑰 匙 之 方 式  22

              妨 害 告 訴 人 自 由 離 去 之 權 利 犯 行 ， 應 可 認 定 。  23

        （ 三 ） 被 告 固 辯 稱 ： 我 是 為 了 防 止 告 訴 人 駕 車 衝 撞 及 希 望 告 訴 人  24

              就 積 欠 員 工 薪 資 給 個 交 代 ， 所 以 才 拔 汽 車 鑰 匙 ， 應 係 緊 急  25

              避 難 或 有 民 法 第 151 條 規 定 之 超 法 規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存 在 而  26

              不 具 違 法 性 云 云 。 惟 查 ：  27

          � 、 按 刑 法 上 之 緊 急 避 難 行 為 ， 以 自 己 或 他 人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 28

              自 由 、 財 產 猝 遇 危 難 之 際 ， 非 侵 害 他 人 法 益 別 無 救 護 之 途  29

              ， 為 必 要 之 條 件 （ 最 高 法 院 27年 上 字 第 2879號 、 24年 上 字  30

              第 2669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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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證 稱 ： 當 遊 覽 車 停 在 門 口 時 ， 我 車 子 就 停 下 來 沒 有 繼 續 前  01

              進 了 。 當 下 我 雖 沒 有 關 掉 引 擎 ， 但 我 當 時 有 打 P 檔 、 停 車  02

              檔 ， 不 然 鑰 匙 是 抽 不 出 來 的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30 頁 、 第  03

              140 頁 ） 。 而 證 人 即 案 發 時 在 場 之 員 工 戴 勝 麒 於 本 院 審 理  04

              時 亦 證 稱 證 稱 ： 當 時 我 有 看 到 車 子 雖 然 有 往 前 移 動 一 、 兩  05

              次 ， 但 移 動 速 度 很 慢 ， 在 旁 觀 看 的 人 有 人 尖 叫 ， 但 是 車 子  06

              動 了 之 後 才 有 尖 叫 聲 ， 尖 叫 聲 停 止 後 ， 車 子 就 沒 有 繼 續 動  07

              了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58 頁 、 第 160 頁 、 第 162 至 163 頁  08

              ） ， 且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自 承 ： 當 時 告 訴 人 應 該 是 打 到 P  09

              檔 我 才 能 拔 鑰 匙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13 頁 ） ， 是 依 上 開 證  10

              人 證 述 及 被 告 供 述 可 知 ， 案 發 當 時 被 告 所 駕 駛 之 車 輛 雖 未  11

              熄 火 而 有 短 暫 緩 慢 移 動 ， 但 移 動 速 度 甚 慢 ， 且 於 有 人 尖 叫  12

              後 車 輛 即 停 止 移 動 ， 並 切 換 至 P 檔 、 停 車 檔 ， 足 徵 告 訴 人  13

              並 無 被 告 所 述 衝 撞 人 群 之 緊 急 危 難 情 狀 甚 明 ； 況 依 證 人 即  14

              案 發 當 時 在 場 處 理 之 湖 鏡 派 出 所 副 所 長 胡 德 雄 於 本 院 審 理  15

              時 證 稱 ： 現 場 沒 有 看 到 有 人 跌 倒 、 受 傷 等 看 起 來 激 烈 衝 突  16

              的 畫 面 ， 我 忘 記 有 沒 有 人 跟 我 說 告 訴 人 有 開 車 衝 撞 他 們 ，  17

              但 如 果 有 的 話 ， 我 應 該 會 記 得 很 清 楚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0  18

              3 頁 ） ， 可 知 案 發 當 時 並 無 任 何 人 因 遭 告 訴 人 開 車 衝 撞 而  19

              報 警 或 發 生 激 烈 衝 突 之 事 ， 且 依 卷 內 資 料 亦 無 從 顯 示 告 訴  20

              人 本 人 有 何 駕 車 衝 撞 傷 害 他 人 身 體 之 行 為 ， 自 難 僅 執 告 訴  21

              人 曾 有 駕 車 緩 慢 移 動 及 有 人 尖 叫 等 情 ， 即 逕 認 有 何 「 危 難  22

              」 之 客 觀 情 狀 存 在 而 阻 卻 違 法 。  23

          � 、 又 為 保 護 自 己 權 利 ， 對 於 他 人 之 自 由 或 財 產 施 以 拘 束 、 押  24

              收 或 毀 損 者 ， 不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。 但 以 不 及 受 法 院 或 其 他  25

              有 關 機 關 援 助 ， 並 非 於 其 時 為 之 ， 則 請 求 權 不 得 實 行 或 其  26

              實 行 顯 有 困 難 者 為 限 ， 民 法 第 151 條 定 有 明 文 ， 亦 即 自 助  27

              行 為 之 前 提 須 時 機 緊 迫 不 及 請 求 公 力 救 濟 始 得 為 之 。 查 被  28

              告 就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積 欠 員 工 薪 資 部 分 ， 本 得 透 過 民 事 訴 訟  29

              等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處 理 ， 然 被 告 捨 此 不 為 ， 逕 以 拔 取 告 訴 人  30

              汽 車 鑰 匙 之 方 式 ， 妨 害 告 訴 人 駕 車 離 去 自 由 之 權 利 ， 且 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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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當 時 情 況 亦 顯 無 不 及 受 法 院 或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援 助 ， 或 非 於  01

              其 時 為 之 ， 則 請 求 權 不 得 實 行 或 其 實 行 顯 有 困 難 等 實 施 自  02

              救 行 為 之 必 要 情 事 存 在 ， 是 本 案 並 不 符 合 民 法 上 自 助 行 為  03

              而 得 阻 卻 其 違 法 性 之 情 形 。  04

        （ 四 ） 至 公 訴 意 旨 雖 認 被 告 亦 基 於 強 制 之 犯 意 ， 將 告 訴 人 車 內 筆  05

              記 型 電 腦 及 文 件 藏 放 於 警 衛 室 ， 妨 害 其 自 由 拿 取 物 品 離 去  06

              之 權 利 等 語 ， 然 被 告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及 審 理 時 均 堅 詞 否 認  07

              有 將 告 訴 人 車 內 之 筆 記 型 電 腦 及 文 件 藏 放 於 警 衛 室 ， 並 稱  08

              ： 案 發 當 天 我 確 實 有 拔 鑰 匙 ， 但 沒 有 拿 文 件 及 筆 記 型 電 腦  09

              ， 我 也 不 知 道 文 件 跟 筆 記 型 電 腦 是 誰 拿 的 ， 最 後 是 證 人 胡  10

              德 雄 要 求 ， 而 我 是 自 救 會 會 長 ， 才 經 由 我 代 表 轉 傳 回 去 給  11

              蔡 世 福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12 頁 ） ； 而 證 人 羅 美 文 於 偵 查  12

              時 證 稱 ： 當 時 車 門 打 開 ， 告 訴 人 車 上 文 件 跟 筆 電 就 掉 下 來  13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56頁 ） ； 證 人 李 建 昇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亦 證 稱  14

              ： 我 大 概 看 到 的 情 況 是 ， 被 告 將 副 駕 駛 座 車 門 一 打 開 就 有  15

              一 箱 東 西 掉 在 地 板 上 ， 現 場 很 混 亂 ， 我 沒 有 注 意 是 誰 將 那  16

              箱 東 西 拿 走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47 至 148 頁 ） ， 且 證 人 即  17

  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亦 證 稱 ： 我 當 下 是 沒 有 看 到 有 人 把 紙  18

              箱 接 走 ， 我 是 看 到 紙 箱 掉 在 地 上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26 頁  19

              ） ， 均 無 證 據 證 明 該 裝 有 筆 記 型 電 腦 及 文 件 之 紙 箱 係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  取 走 並 藏 放 於 警 衛 室 ， 自 無 從 僅 以 該 裝 有 筆 記 型 電 腦 及 文  21

              件 之 紙 箱 係 被 告 打 開 車 門 掉 落 及 其 後 由 被 告 代 表 自 救 會 返  22

              還 告 訴 人 筆 記 型 電 腦 及 文 件 ， 即 認 該 紙 箱 及 其 內 容 物 亦 係  2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基 於 強 制 犯 意 取 走 ， 而 妨 害 告 訴 人 自 由 拿 取 物 品 離 去  24

              之 權 利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5

        （ 五 ）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主 觀 上 就 拔 走 告 訴 人 汽 車 鑰 匙 顯 有 強 制 犯  26

              意 ， 客 觀 上 亦 有 強 制 行 為 ， 且 無 從 主 張 各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，  27

              從 而 ， 本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被 告 前 揭 強 制 犯 行 ， 堪 以 認 定  28

             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30

        （ 一 ）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304 條 第 1 項 固 於 108 年 12月 25日 修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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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正 公 布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27日 生 效 施 行 ， 然 該 次 修 正 僅 係 將 罰  01

              金 刑 修 正 為 「 9 千 元 以 下 」 ， 與 修 正 前 之 罰 金 刑 ， 依 中 華  02

              民 國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提 高 30倍 後 之  03

              金 額 ， 並 無 差 異 ， 是 就 被 告 所 涉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之 犯 行 ， 其  04

              法 定 刑 度 並 未 修 正 ， 且 實 質 上 並 無 法 律 效 果 及 行 為 可 罰 性  05

              範 圍 之 變 更 ， 自 無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問 題 ， 應 逕 行 適 用 裁 判 時  06

              法 。 是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4 條 第 1 項 之 強 制 罪 。  07

        （ 二 ） 按 「 犯 下 列 各 罪 之 一 ， 顯 可 憫 恕 ， 認 為 依 第 59條 規 定 減 輕  08

              其 刑 仍 嫌 過 重 者 ， 得 免 除 其 刑 ： � 最 重 本 刑 為 3 年 以 下 有  09

             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專 科 罰 金 之 罪 。 但 第 132 條 第 1 項 、 第 14  10

              3 條 、 第 145 條 、 第 186 條 、 第 272 條 第 3 項 及 第 276 條  11

              第 1 項 之 罪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， 刑 法 第 61條 第 1 款 定 有 明 文  12

              。 經 查 ，  13

          � 、 被 告 所 犯 之 罪 ， 係 刑 法 第 304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罪 ， 係 最 重 本  14

              刑 為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專 科 罰 金 之 罪 。 是 被 告 所  15

              犯 之 罪 ， 屬 得 為 免 刑 判 決 之 案 件 。  16

          � 、 爰 審 酌 被 告 並 無 前 科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得  17

              按 ， 素 行 良 好 。 考 量 本 案 起 因 係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一 再 積 欠 員  18

              工 薪 資 ， 且 遲 未 能 提 出 解 決 方 式 ， 被 告 為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員  19

              工 ， 並 身 為 自 救 會 會 長 ， 面 對 公 司 拖 欠 薪 資 、 消 極 閃 躲 之  20

              態 度 ， 且 公 司 內 又 有 許 多 離 鄉 背 井 來 台 謀 生 之 外 籍 移 工 及  21

              依 靠 薪 水 養 家 度 日 之 弱 勢 員 工 ， 被 告 與 其 餘 員 工 內 心 焦 急  22

              無 助 之 壓 力 可 想 而 知 ， 案 發 當 日 因 被 告 及 其 餘 員 工 北 上 陳  23

              情 返 回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時 巧 遇 身 為 公 司 高 層 之 告 訴 人  24

              ， 在 向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求 助 無 門 之 情 形 下 ， 為 使 身 為 公 司 高  25

              層 之 告 訴 人 留 下 說 明 協 助 解 決 薪 資 拖 欠 問 題 ， 於 未 深 思 熟  26

              慮 情 況 下 逕 以 上 開 拔 取 汽 車 鑰 匙 之 強 制 方 式 ， 迫 使 告 訴 人  27

              無 法 行 使 自 由 離 去 之 權 利 ， 此 等 行 為 由 執 法 者 觀 點 ， 雖 不  28

              免 於 觸 犯 刑 法 強 制 罪 ， 然 以 被 告 所 為 之 舉 止 、 情 境 及 社 會  29

              上 一 般 法 律 感 情 衡 量 ， 其 實 質 違 法 性 非 重 ； 況 被 告 阻 擋 告  30

              訴 人 駕 車 離 去 之 過 程 中 並 無 傷 害 告 訴 人 之 言 行 舉 止 ， 且 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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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取 走 鑰 匙 後 立 即 委 請 證 人 李 建 昇 協 助 報 警 ， 並 於 警 方 到 場  01

              處 理 後 ， 隨 即 依 證 人 即 案 發 時 任 職 於 湖 鏡 派 出 所 副 所 長 胡  02

              德 雄 指 示 歸 還 汽 車 鑰 匙 ， 綜 核 被 告 犯 罪 情 節 實 屬 輕 微 ， 顯  03

              可 憫 恕 ， 兼 衡 被 告 自 述 其 高 工 畢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， 案 發 時 從  04

              事 清 惠 光 電 公 司 成 功 廠 廠 長 ， 從 基 層 幹 部 一 路 往 上 做 ， 10  05

              9 年 2 月 剛 找 到 工 作 ， 月 收 入 僅 2 萬 多 元 ， 已 婚 、 育 有 兩  06

              名 成 年 子 女 ， 與 母 親 、 太 太 、 小 孩 同 住 ， 經 濟 狀 況 � 通 （  07

  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217 頁 ） ， 暨 其 犯 罪 之 動 機 、 目 的 、 手 段 、 清  08

              惠 光 電 公 司 迄 今 仍 未 返 還 積 欠 薪 資 、 侵 害 時 間 及 程 度 等 一  09

              切 情 狀 ， 認 被 告 經 過 偵 查 及 法 院 審 理 之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， 應  10

              足 使 其 心 生 警 惕 ， 並 衡 酌 被 告 本 案 所 為 於 客 觀 上 應 足 以 引  11

              起 一 般 人 之 同 情 ， 其 犯 罪 之 情 狀 顯 可 憫 恕 ， 本 案 縱 依 刑 法  12

              第 59條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， 本 院 認 為 仍 嫌 過 重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61  13

              條 第 1 款 規 定 免 除 其 刑 ， 避 免 無 意 義 之 刑 罰 執 行 耗 費 國 家  14

              資 源 與 違 反 一 般 的 人 情 事 理 ， 以 示 憫 恤 ， 並 昭 衡 平 。  15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但 書 ， 刑 法 第 304條 第 1  16

        項 、 第 61條 第 1款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第 1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 17

        。  18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翁 貫 育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林 鳳 師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7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    法   官         蔡 玉 琪  2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2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上  23

        訴 書 狀 應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上 訴 書 狀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 24

       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內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於 本 院 (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 25

        附 繕 本  )「 切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7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     李 念 純  28

        附 錄 ：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 29

        刑 法 第 304條 第 1項  30

        以 強 暴 、 脅 迫 使 人 行 無 義 務 之 事 或 妨 害 人 行 使 權 利 者 ， 處 3年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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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9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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